
                                                                                      

 
 

 

证券代码：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金融        公告编号：2022-68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份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股份转让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3.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确认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控股股东转让股份情况概述 

2022 年 7 月 20 日，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股东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世旗控股”）与张宇、申

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证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金世旗控股拟将持有的公司 150,959,542 股无限售流通股转让给张宇先生，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15%，转让价格为 1.33元/股，转让价款共计 200,776,190.86



                                                                                        

 

 

元。 

本次股份转让后，协议转让各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金世旗控股 
3,020,227,622 43.11% 2,869,268,080 40.96% 

张宇 0 0 150,959,542 2.15% 

注：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为计算时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股份转让各方基本情况 

    （一）出质人/出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1.名称：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罗玉平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789760321U 

5.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国家数字内容产业园 2层 210 

6.经营范围：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项目的投资及其管理业务；土

地开发、整治、复垦及其利用的投资、开发和管理；旅游产业、绿色产业的投

资及其管理；非金融性投资业务；建材、钢材、水泥、矿石、五金交电、机械

设备。 

（二）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1.姓名：张宇 

2.性别：男 



                                                                                        

 

 

3.国籍：中国   

4.证件类型：身份证 

5.身份证号：1101041992******** 

6.住所：北京市西城区******** 

7.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三）质权人（以下简称“丙方”） 

1.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作为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之申万宏源

1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 

2.注册资本：5350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杨玉成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244445565   

5.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5 层 

6.经营范围：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证券投

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

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 2022年 5月 31日，甲方持有中天金融 3,164,063,239 股股票，占公

司总股本的 45.167%。甲方在丙方存续 2笔股票质押合约已到期。 

甲乙丙三方根据《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

引（2021年修订）》等相关通知和规定，经充分协商，就甲方将其持有的中天

金融 150,959,542 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之事宜达成一

致意见，具体约定如下： 

（一）转让标的股份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股份，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标的股份，丙

方同意标的股份转让。 

自标的股份转让完成日起，与标的股份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受

让方，相关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分红权、知情权，具体以中天金融章

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相关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限制

转让义务等。 

（二）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甲乙双方确认，转让价格为本转让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标的股份收盘价

格的75.14%，即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1.33元/股，转让价款共计 200,776,190.86

元。 

（三）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丙三方于 5个工作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本

次股份转让的确认申请。乙方应于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份转

让的确认文件后 3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经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乙方将

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直接划付至甲方指定的如下丙方银行账户，用于归还甲方在

丙方的股票质押借款；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不足偿还甲方在丙方的所有股票质押

借款负债的，还款顺序由甲方和丙方另行协商确定。 



                                                                                        

 

 

收款方名称：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之申万宏源 1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银行名称：中国光大银行北京马连道西支行 

银行账号：35490188000130354 

甲方确认乙方将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划付至上述指定账户之日起，视为乙方

完成转让价款的支付。 

（四）标的股份过户 

乙方完成转让价款支付之日起的 5个工作日内，甲乙丙三方应共同到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或者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方式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由甲方、乙方负责提供所有

办理标的股份转让过户手续时须交付的文件并办理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的手续，

由丙方负责提供标的股份解除质押或其他办理过户手续所必须的文件（如需）； 

按规定各自支付完毕所有手续费、印花税等相关费用。 

办理完毕上述所有手续后，乙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开出的证实乙方已合法拥有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视为标的

股份过户完成。 

具体内容以各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为准。 

四、本次转让是否存在承诺变更、豁免或承接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承诺变更、豁免或承接的情况。 

五、本次转让对公司生产经营和控制权稳定的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其他说明 

（一）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相关事项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 

（二）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能否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股份转让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1日 


